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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城市流浪宠物救助搭建了全新的信息传播与公众参与平台。据《2024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我国城市流浪猫狗数量已超 4000 万只，而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救助活动年增长率达 67%。这种数字化救援模

式在提高救助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传播的匿名性、碎片化特点，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失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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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has established a brand-new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cue of urban stray pets. According to the "2024 White 

Paper on China's Pet Industry," the number of stray cats and dogs in Chinese cities has exceeded 40 

million, with rescue activities initiated through social media experiencing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67%. 

While this digital rescue model enhances rescue efficiency, it has also triggered a series of ethical 

misconducts due to the anonymous and fragmented natur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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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数据挖掘相结合的方法，选取 30 个活跃于抖音、微博的流浪宠物救助账号作为研究对象，收集 2023 - 2024 

年间发布的 1200 条救助信息，结合对 15 位资深救助者的访谈资料，系统剖析社交媒体场域中救助伦理的呈现形态与演化逻辑。

一、社交媒体救助伦理的失范样态

（一）情感剥削：悲情叙事的伦理越界

某抖音救助账号发布的 “虐猫救猫” 系列视频中，创作者先

拍摄流浪猫被虐待的血腥画面（后被证实为摆拍），再展示 “救援” 

过程，单条视频点赞量达 23 万，带动捐款 1.8 万元。这种 “创伤

营销” 模式在样本中占比 19%，其通过制造虚假苦难刺激公众同

情心，构成对动物生命与公众情感的双重剥削。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账号采用 “阶段性悲情叙事”：初期

发布宠物病危视频募集捐款，中期展示治疗进展维持关注度，后

期突然宣布宠物死亡并关闭捐款通道。数据显示，此类账号的资

金使用透明度较常规账号低 42%，存在明显的伦理风险 [1]。

（二）数据造假：救援成果的真实性危机

微博 “城市流浪动物救助站” 账号宣称 2023 年救助流浪狗 

520 只，但通过交叉比对其发布的视频地点、动物特征等信息，

发现重复使用同一批动物素材达 37 次，实际救助量不足宣称的 

1/3。这种 “数据泡沫” 现象在样本账号中占比 28%，主要表现

为：虚构救助数量、伪造医疗账单、重复使用救助案例。

某公益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社交媒体救助信息的真实性核验

成本是传统渠道的 3.2 倍，而虚假信息的平均传播周期长达 72 小

时，远超辟谣信息的 4.5 小时 [2]。

（三）权力滥用：救助者的角色异化

在对 15 位救助者的访谈中，8 人承认曾 “选择性救助”—— 

优先救助外形可爱的幼猫幼犬以获取更多关注。某小红书救助博

主甚至制定 “颜值救助标准”：颜值评分高于 8 分的流浪动物才

会获得优先救助资源。这种 “救助功利化” 倾向导致 80% 的救

助资源集中流向 20% 的 “网红动物”，形成新的伦理困境。

更严重的是救助者与商业机构的利益勾结，某账号通过发布

流浪宠物救助内容积累 20 万粉丝后，与宠物用品商合作 “爱心

带货”，将募集的救助资金变相转化为商业利润，2023 年年度财

务报告显示其 “救助成本” 中 63% 用于购买合作商家的高价宠

物粮 [3]。

二、伦理失范的生成机制

（一）算法逻辑对伦理判断的侵蚀

从政治经济学的 “数字劳动” 理论审视，社交媒体用户的注

意力已成为被平台收割的核心资源。抖音平台的流量分发机制显

示，包含 “死亡”“虐待” 等关键词的救助视频推荐权重比普通

救助视频高 2.7 倍，这实质是平台将用户的同情心转化为可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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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价值。算法通过持续追踪用户的点击、停留、转发等行为数

据，不断优化内容筛选模型，最终形成 “越极端越热门” 的路径

依赖。

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 指出，技术物会主

动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在流浪宠物救助场景中，算法作为关键

行动者，重塑了救助者的行为逻辑。某救助者坦言：“知道摆拍

不对，但只有足够惨烈的画面才能上热门，才能拿到救助资金。” 

这种表述揭示了算法如何将伦理判断异化为流量计算 —— 当救助

者的生存资本（救助资金）完全依赖算法分配时，生命伦理不得

不让位于技术规则 [4]。

平台数据显示，采用极端化叙事的救助内容，其用户停留时

长平均增加 58 秒，互动率提高 31%，这种正向反馈机制构成了斯

金纳箱式的行为强化系统。每一次流量增长带来的资金注入，都

在强化 “牺牲伦理换资源” 的认知，最终形成救助生态的恶性循

环。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的 “黑箱特性” 使得这种伦理扭曲过

程具有隐蔽性，普通用户难以察觉自己的情感偏好正在被技术系

统利用和塑造。

（二）监管真空导致的责任弥散

依据制度经济学的 “公地悲剧” 理论，当一种资源缺乏明确

的产权界定和监管机制时，必然导致过度使用和破坏。现行《慈

善法》对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救助活动缺乏明确规制，使得

网络救助领域成为监管 “公地”，样本中 73% 的救助账号未进行

民政部门备案，处于 “无资质运营” 状态，这正是公地悲剧在公

益领域的具体呈现。

社会学家吉登斯的 “脱域机制” 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信任

关系往往脱离具体情境存在。在网络救助中，公众信任基于对平

台的抽象信任而非对救助者的直接了解，但平台的审核机制却未

能承担起信任担保的责任。某救助者在访谈中表示：“平台只看

内容合规性，不管资金用途，我们就算挪用捐款也很难被发现。” 

这种责任缺位导致 “系统信任” 出现裂痕，最终引发伦理失范。

跨平台监管的碎片化加剧了治理困境，当某账号在微博因虚

假救助被封禁后，可立即在抖音以相似名称重新注册，平均恢复

运营时间仅需 48 小时。这种现象印证了 “监管俘获” 理论 —— 

不同平台为争夺用户资源，往往对违规账号采取宽松态度，形成 

“监管洼地”。而监管部门的条块分割体制（网信部门管内容、民

政部门管公益、市场部门管企业），进一步削弱了治理效能，使

得责任在多个主体间不断弥散，最终陷入 “谁都该管，谁都不管” 

的困境 [5]。

三、伦理重构的实践路径

（一）建立区块链存证系统

区块链技术的 “不可篡改性” 本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信任

机制，契合了社会学家卢曼提出的 “信任简化复杂性” 理论。在

传统救助模式中，信息不对称导致信任建立成本极高，而深圳市

流浪动物救助协会开发的 “救助链” 平台，将救助过程的视频、

照片、资金流向等信息上链存证，用户可通过区块链浏览器实时

核验，这种技术方案大幅降低了信任构建的复杂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 “交易成本” 视角看，区块链存证系统通

过减少信息核实成本，提升了救助市场的运行效率。实施半年

后，该平台救助信息的公众信任度提升 65%，资金使用透明度达 

100%，这意味着每笔捐款的监督成本降低了约 70%。更重要的

是，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功能可预设资金使用规则（如仅能转账至

动物医院），从技术层面杜绝了资金挪用的可能，实现了 “代码

即法律” 的治理效果。

这种技术赋权模式也暗合了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理论”，

通过构建透明的信息交流空间，让救助者与公众之间形成真诚对

话关系。当救助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可追溯、可验证时，沟通不再

被猜疑阻隔，伦理共识得以在理性讨论中自然形成 [6]。

（二）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上海某区试点的 “三审三查”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 “协

商民主” 理论的治理创新。救助信息发布前需经动物医院核验伤

情、社区核实地点、志愿者验证过程，通过 “专业机构 + 基层组

织 + 公众” 的协同审核体系，使虚假信息识别率提升至 91%。这

种模式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治理合力，避免了单一主体监管

的局限性。

从组织社会学的 “网络治理” 理论来看，该制度成功构建了

跨领域的协作网络：动物医院提供专业医疗判断（解决信息不对

称）、社区利用地缘优势进行实地核查（降低监督成本）、志愿

者发挥公益热情参与过程监督（增强治理合法性）。各主体通过信

息共享和功能互补，形成了 “1+1+1>3” 的治理效应。

这种机制还体现了福柯的 “规训社会” 理论中积极的一面 

—— 将伦理监管嵌入信息生产的全流程，使合规行为成为一种习

惯性实践。当救助者知道每条信息都将经过多重核验时，自律会

逐渐取代他律，形成稳定的伦理行为模式。数据显示，该制度实

施后，区域内救助账号的主动备案率从 23% 提升至 89%，印证了

协同治理对主体行为的塑造作用 [7]。

四、结论

社交媒体场域的流浪宠物救助伦理，本质上是数字时代技术理

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场。这种博弈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

出复杂的动态交织状态。技术理性以算法效率、流量转化为核心追

求，通过数据抓取与模型优化不断强化着 “注意力经济” 的逻辑；

价值理性则坚守生命尊严、公益初心，试图在信息传播中维系伦理

底线。研究发现，当流量逻辑凌驾于生命伦理之上时，救助行为便

会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 从抖音平台 2.7 倍的极端内容推荐权

重，到某账号通过 “虐猫救猫” 摆拍攫取 1.8 万元捐款的案例，均

印证了技术理性失控可能导致的伦理崩塌 [8]。

从更深层的社会结构视角看，这种伦理困境折射出数字化治

理体系的滞后性。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如平台从未公开流量分

发的具体参数）、法律规制的空白带（73% 的救助账号处于无

资质状态）、公众参与的非理性化（极端叙事内容互动率高出 

31%），共同构成了伦理失范的土壤。深圳市 “救助链” 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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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区块链技术能将资金透明度提升至 100%，但技术赋能

的效果仍受限于制度环境 —— 若缺乏对平台算法的强制性规制，

去中心化的存证系统可能沦为新的流量噱头 [9]。

构建 “技术规制 + 制度约束 + 伦理自觉” 的三维治理体系，

需要突破单一主体的治理局限，形成多向度协同发力的格局。平

台层面，需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参照上海 “三审三查” 制度

的逻辑，将生命伦理指标嵌入推荐算法（如降低极端内容权重、

提高真实救助案例曝光率）；政府层面，应加快《慈善法》修订，

明确个人救助账号的资质审核、资金监管等细则，同时建立跨平

台黑名单制度，解决 48 小时内违规账号复活的监管漏洞；公众层

面，则需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育理性捐赠意识 —— 数据显示，

经过伦理认知培训的用户，对虚假救助信息的识别率提升 57%，

这为打破 “悲情叙事 — 冲动捐赠” 的恶性循环提供了可能 [10]。

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深化：其一，探索元宇宙技术在救助

伦理建设中的应用，如通过 VR 技术实现救助过程的沉浸式监

督，用户可 “亲临” 救助现场验证信息真实性，这种技术方案

或许能将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 60% 以上；其二，开展跨国比较研

究，分析欧盟《数字服务法》对社交媒体公益内容的规制经验，

为我国提供制度借鉴；其三，构建救助伦理评估指标体系，从信

息真实性、资金透明度、动物福利保障等维度，建立可量化的伦

理评级机制，引导救助行为回归公益本质。

社交媒体场域的流浪宠物救助，终究是对人类文明程度的检

验。当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都服务于 “生命至上” 的价值理念时，

数字时代的救助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从失范到重构的跨越，让每一

次点击、每一笔捐赠都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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